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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提醒 以此为戒

法治漫画

案例警示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余公

10月8日，“余姚两名小孩被人贩子

拐卖”的信息在微信群和朋友圈传播。

经公安机关查证，系谣言！

真相在此：

10月7日晚，余姚人翁某在外喝酒，

怕妻子责骂，编造了“朋友儿子被拐，我

正在帮忙寻找小孩，要晚点回家”的谎

言。后来，黄某听说了这一谎言，转述给

同事谢某。谢某于10月8日编了一条

“最近好像有一帮人贩子在流窜，朋友小

孩、2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在舜江名苑的

私人托班门口，被老太婆牵走上了一辆

商务车，发现及时，警察后来在宁波找到

了”的信息，发送在微信群。之后，又有

人在此基础上编发虚假信息，在微信群

和朋友圈转发。

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传唤相关行

为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公安机关提醒：网络空间不是法外

之地，希望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

传谣，未经核实的信息不要盲目传播，共

同维护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对于编造

传播网络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影响社会

和谐稳定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

查处、严厉打击，绝不手软。

绿化“上墙”

如何让长期堆积杂物、乱停乱放的小

胡同“留白增绿”？近日，在北京市东城区

文章胡同，一段150米长的立体花墙令人

眼前一亮。根据具体需要和时令变化，社

区将摆放不同组合的鲜花、绿植。绿化

“上墙”，既不影响墙体安全，又不侵占胡

同空间，还能美化居住环境，真正实现了

“一墙多用”。

这正是：草色入墙青，推窗见美景。

风貌适时变，骋目亦心宁。

魏寅 图 燕陆 文

赵丽焕

日前，有人举报海宁一对小情侣

带着狗狗进了一家餐饮店，吃饭时，狗

与人共用餐具。虽然第二天海宁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查看店内监

控后，未发现顾客有用餐具喂狗吃东

西的情况，但商家因未履行及时劝阻

消费者携带犬只进入餐饮场所的义

务，而收到了海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开出的罚单。

这也是海宁首例对《嘉兴市养犬

管理条例》规定的犬只禁入场所管理

方未履行劝阻或举报义务实施的行政

处罚。

根据《嘉兴市养犬管理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禁止携

带犬只进入下列区域：（一）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办公场所；（二）医疗机构、教

育机构、金融机构、封闭式景区、绿道

以及少年儿童活动场所；（三）图书馆、

博物馆、城市展览馆、体育场馆、影剧

院等公共文化场所；（四）宾馆、商场、

餐饮场所、室内农贸市场；（五）公交

车、客运汽车、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

和候车室；（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区域。以上规定之外的区域，管理方

有权决定禁止携带犬只进入，但应当

设置明显的禁入标志。犬只禁入区

域的管理方对携带犬只进入的，应当

及时劝阻；对于不听劝阻的，应当及

时举报。

据悉，接下来，相关部门将对以下

情况加大整治力度——

还没给心爱的狗狗办理“身份

证”？未对犬只进行狂犬病免疫的，由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拒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

让狗狗自行出户，还没采取有效

措施？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

或者限期改正，可以处200元以下罚

款；拒不改正的，没收犬只。

没有为大型犬只佩戴嘴套？未使

用2米以内的束犬绳（链）牵领、未怀

抱、未装入犬袋犬笼？由综合行政执

法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200元以下罚

款；拒不改正的，没收犬只。

“《条例》实施以来，全市已经开出

了699张罚单。”嘉兴市犬管办相关负

责人介绍，处罚的类型主要是对未采

取有效措施造成犬只自行出户的行

为；另外是在重点管理区内，户外携带

犬只未使用2米以内的束犬绳（链）牵

领犬只或未怀抱、装入犬袋犬笼等。

通讯员 何文斌 陈露

不久前，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森林警

察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称在椒江区花鸟市

场看见有人在卖国家保护动物——小太阳

鹦鹉。

民警随即展开调查，果然在椒江区花鸟

市场的一家店面里找到2只小鹦鹉，一只被

关在鸟笼中，另一只被系在铁架上。这两只

小鹦鹉的颜色极为特别，全身绿色为主，头

部前方有一条细窄的红棕色羽毛，脸颊两侧

带有黄绿色的羽毛，沿着颈部有些许蓝色羽

毛，颈部到胸部上方则是从褐色到棕绿色的

渐变色，下腹部带有一块红棕色的羽毛，与

小太阳鹦鹉的特征一致。

公安机关对售卖小太阳鹦鹉的陈某、林

某两夫妻立案侦查。陈某是椒江人，现年

48岁，与妻子林某一起在椒江区花鸟市场

开店经营十余年，主要买卖花草、鱼龟等，

近两年才开始买卖鸟类动物，如画眉、虎皮

鹦鹉等。

今年2月的一天，陈某来到经常进货的

路桥区花鸟市场赵某的店里，购买鸟笼、鱼

食等。因为之前有顾客来询问，陈某便向赵

某打听是否有售小太阳鹦鹉。赵某说“回头

帮你问问”。

没过几天，陈某得到赵某的回复，答应

以400元一只的价格卖2只小太阳鹦鹉给

他。付款后，隔天陈某就拿到了“货”。

陈某了解得知，小太阳鹦鹉长相可爱，

喜食松子、小米、水果等食物，长期驯化还可

以开口讲话。有了这个噱头，陈某很快就将

这两只小鹦鹉分别以800元和600元的价格

卖了出去。尝到甜头的他，又想继续买卖这

种鹦鹉。

5月，陈某再次来到赵某的店里进货，又

以同样的价格买了2只小太阳鹦鹉。毛色艳

丽、长相讨喜的鹦鹉吸引了一波顾客，但总

是问的人多买的人少。两只鹦鹉一直被养

在店里，直到民警上门将它们扣押。

赵某很快交代了鹦鹉的来源：是黄岩区

花鸟市场的王某卖给她的。

现年25岁的云南籍男子王某在黄岩区

花鸟市场租了店铺，主要售卖蜂蜜，偶尔倒

卖画眉、八哥、猫狗等，跟赵某也是多年生意

伙伴。

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扣押的2只鹦

鹉均属于鸟纲鹦形目鹦鹉科，被列入濒危野

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II，是

国际上保护的濒危野生动物。

据供述，在售卖过程中，买卖人相继得

知售卖的鹦鹉为国家不允许买卖的小太阳

鹦鹉，却仍继续买卖，而且三人均未获得鹦

鹉驯养繁殖许可证。

目前，台州市椒江区检察院已经以涉嫌

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对王某、赵

某、陈某提起公诉。2只小太阳鹦鹉则被安

置在动物研究所里，由专人悉心照料。

裤子质量好，兜里还有钱

小偷当场换裤子
偷鸡不成蚀把米

通讯员 卓珊珊 李尚亮

本报讯 本想“重

操旧业”捞点钱，不料

把自己的财物也搭进

去了，近日，平阳警方

抓获了这么一个“运气

不好”的小偷。

当日，平阳县公安

局昆阳镇派出所接到

居民陈先生报警，称家

中遭遇盗窃，损失一条裤子和1300余元现金。

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个小偷慌乱中将自己

的财物落在陈先生家中，包括手机、身份证和

1600余元现金。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据陈先生所

述，当天凌晨，他正在睡觉，房间内翻动东西的

声音将他吵醒。他起床查看，发现一名小偷正

在行窃。陈先生立即大声喝止，并试图抓住小

偷。小偷闻声而逃，由于逃跑太着急，将自己的

财物落下。

根据陈先生提供的线索，民警很快查明，这

个小偷姓承，河南人，是个惯偷。之后，民警在

鳌江镇抓获承某。

经审讯，承某对于自己盗窃的作案事实供

认不讳。据承某交代，当日凌晨，他路过陈先生

家，发现窗户没关好，便起了“重操旧业”之心，

爬进窗户行窃。他在陈先生家中发现一条裤

子，裤兜里有现金。见裤子质量挺好，承某便想

当场换上，不料在换裤子时发出声响，惊醒了陈

先生。逃跑过程中，慌不择路的他把自己的财

物落在了陈先生家。

目前，承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平阳警方

刑拘。

网传余姚两名小孩被人贩子拐卖
警方查证：系谣言

有些场所狗狗不能进！

顾客带狗狗进餐饮店
商家因未劝阻被罚

这鸟是国家保护动物！

接连买卖小太阳鹦鹉
三个老板全被公诉


